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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治 权 力 异 化 后 的 社 会 正 义 之 殇
———续审马克思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文本逻辑

炎　　冰１，熊　　一２

（１．扬州大学 商学院，江苏 扬州２２５００９　２．扬州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扬州２２５００９）

　　摘　要：作为通向未来哲学革命 “道口”的思想实验性作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的意义仍

待挖掘。针对黑格尔的国家主义观，青年马克思凭籍古典自由主义和人本学理想主义对其有关王权问题 认

知的批判逻辑，主要集中在形式与内容、主体与客体以及必然与偶然之三重矛盾的揭示上，而对其 行 政 权

内容的批判，则是通过对市民社会的私人利益与国家形式的公共利益的对峙，以及官僚政治实践过程的 法

理依据的合理性问题之诘难来凸显青年马克思自己的政治哲学之基本座架，但此时的基本立场依旧是隐性

唯心史观和空想社会主义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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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手稿）在青年

马克思思想革命中的地位问题，学界似乎已有定

论，即他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重新颠倒了被黑

格尔颠倒过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实现了由唯

心主义向 唯 物 主 义 的 转 变。① 对 此，我 们 在 别 处

已经进行过否定性辨识，基本观点是：作为一部

思想实验性作品，马克思的这种 “颠倒逻辑”的

再颠倒并非主观自觉，而是一个无意识的生发过

程，当时马克思头脑中实存着诸多理论支援背景

（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只是其中之一），但占

主导性、统摄性地位的依旧是古典自由主义，正

是在同黑格尔法哲学思想碰撞与较量的过程中，
才逐渐凸现出诸多通向唯物史观的 “道口”。［１］基

于未来的科学历史观，该文本昭示的是一种 “进
行时”的足迹，而非 “完成时”的终点。更为重

要的是，其意义也不在于本体论上的由唯心主义

向唯物主义的转变，而恰恰是青年马克思政治哲

学思想基本座架的清晰化表达。本文继续跟随马

克思对黑 格 尔 有 关 王 权 与 行 政 权 问 题 的 批 判 逻

辑，从认知发生论的视角梳理出马克思政治哲学

的命意与主脉，这也是以往学界的稀注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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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政治制度的有机整体性与

政治权力划分的内在悖结

　　黑格 尔 将 国 家 政 治 制 度 视 为 有 机 统 一 的 整

体，以否定 “三权分立”说作为其政治哲学的重

要特色和深刻之处，当然也是被后学们视为政治

见解上最保守的部分。马克思这里的批判主要集

中于两点：一是唯物主义地指认出 “不是思想决

定于国 家 的 本 性，而 是 国 家 决 定 于 现 成 的 思

想”；［２］２４二是人本学地确立了人是国家政治制度

的原则，而非 “民族的 自 我 意 识 的 性 质 和 形 成”
过程。我们以为，马克思这里的批判是 机 智 的，
但却没有真正击中黑格尔的要害。我们先看黑氏

的论述，然后回过头来再分析马克思的理路。
黑格尔说：“只要国家依据概念的本性在本

身中区分和规定自己的活动，国家制度就是合乎

理性的。结果这些权力中的每一种权力实际上都

包含着其余的环节，而且这些环节 （因为它们表

现了概念的差别）完整地包含在国家的理想性中

并只构成一个单个的整体。”［３］２８３－２８４很显然，黑氏

的这一主张与英法启蒙思想家倡导的分权原则是

针锋相对的。我们 知 道，现 代 政 治 国 家 （ｓｔａｔｅ）
已经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自然形成的带有区域性

文化共 性 的 民 族 国 家 （ｎａｔｉｏｎ），它 以 国 家 主 权

的神圣性与不可分割性凸现了其整体性，又以最

大限度地保障公民权利为旨归的功能性实体成为

维系一国公民的精神纽带和情感基础。博丹虽然

突出了主权当属国王，且不可让渡与分割，但他

又将主权与治权相分离，论证了治权分立的必要

性。卢梭、洛克和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强调主

权在民而不在君，主张国家权力的分离与制衡，
目的就是要保障公民的自由与财产，防止专制与

腐败，这不仅成为近代民主政体下带有普世性的

政治价值取向，而且为英法等国的政治生活所践

行。黑格尔这里似乎在逆时代潮流而动，公然主

张王权是 “作为意志最后决断的主观性的权力，
它把被区分出来的各种权力集中于统一的个人，
因而 它 就 是 整 体 即 君 主 立 宪 制 的 顶 峰 和 起

点。”［３］２８７诚如学界普遍认为的那样 （包括当年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是黑格尔为普鲁士专制政

权进行的哲学辩护，也是庸人固有的奴性体现。
但我们以为，透过黑氏显性语境的表层，他反对

“三权分立”说又是有着深刻考虑的。
从形式上看，首先是其哲学体系的需要。黑

氏借助异化 （对立与统一）的内在驱动，通过概

念 （精神）的 逻 辑 自 旋 （正、反、合），再 现 了

人类文化认知的全部历史过程。① 在 《法哲学原

理》的 “国家章”中，他视国家为 “伦理精神的

实体”，自由的自在自为性实现，并以普遍利益

的至上性统摄和规制了个人、家庭和市民社会的

特殊利 益 的 自 在 性。因 而 他 在 权 力 问 题 的 分 析

上，逻辑的 必 然 是 要 寻 求 一 个 统 一 的 至 高 的 载

体，以表 征 国 家 作 为 “地 上 行 走 的 神”的 现 实

性。也正因为此，马克思这里唯物主义地颠倒了

其概念逻辑： “国家制度的理性是抽象的逻辑，
而不是国家概念。我们得到的不是国家制度的概

念，而是概念的制度。”［２］２４国家的本性不是思 想

的产物与结果，而是思想的前提与素材。在紧接

着摘录的黑氏有关立法权、行政权和王权界分的

文字后，马克思表述了他对这种 “被颠倒了的逻

辑”的不满，并准备对这种划分进行再批判，可

惜的是当年的他未能完成这个分析。这里值得说

明的是该文本的中译者曾推测，马克思可能是对

黑格尔为国家概念设定的三个环节的顺序是颠倒

的而表示了质疑，因为按照黑格尔的惯例，概念

的三个环节的发展应该是由普遍性经特殊性直到

单一 性，但 在 《法 哲 学 原 理》中 却 反 其 道 而 行

之，先是论述王权 （单一），然后谈行政权 （特

殊），最后才说立法权 （普遍）。② 我们认为中文

编译者的这一推测错了，因为这恰恰是黑格尔的

机敏之处。王权本就意味着普遍，立法权象征着

单一。但王权的这种普遍又是一种抽象的普遍，
它意味 某 种 形 式 上 的 统 摄 性。主 权 是 国 家 的 象

征，国王拥有主权也就成了国家的符号，就像所

有的官职都不过是某种符号与象征一样。君主不

是神，不是超然于自然与社会之上的怪物，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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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阿伦特甚至认为： “黑 格 尔 的 哲 学，从 整 体 上 来 说 是 历 史 哲 学，他 所 有 的 思 想 和 其 他 的 思 想 都 在 历 史 中 消 解。

甚至黑格尔的 逻 辑 也 被 历 史 化” （参 见 阿 伦 特 《马 克 思 与 西 方 政 治 思 想 传 统》，孙 传 钊 译，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２００７年版，第８页）。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 “注释６”，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６５１页。



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私欲、有信念、有理

想的具体的人，如果君主将符号肉身化，把国家权

力变成满足私欲的工具，这就走向了反面。相反，
看似单一的立法权才是真正实体性的有着具体内

容规定的权力，因为国家权力的真正涵义在于公共

自由的保障。作为精神实体的国家存在，最高目的

就是通过立法形式体现出人民性，这也便是卢梭再

三强调的“公意”之要旨。当然，这里的“公意”并不

等于“众意”。众意表征的是一种纯粹量上的一致

性，其中不乏集团（阶层、社群组织）私利的共同性，
抑或统治者意识形态操纵下的虚假性民意，公意则

是带有一种跨集团的普适性价值和伦理精神性的

质的规定。所以，判断公意与众意的唯一标准则是

能否符合伦理性的价值规范，而非单纯数量性的社

会认同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氏深刻指出，“殊
不知唯有概念在本身中的自我规定而不是任何其

他的目的和功利，才是各种不同权力的绝对渊源，
而且正因为如此，国家组织自身才是理性的东西和

永恒理性的图像。”［３］２８４－２８５

此外，黑氏之所以反对三权分立，还有一个重

要考虑，即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黑格尔固然反

对用“断头台”的方式来实现社会革命，但他更忧

虑的是暴力革命的后果必然会以暴制暴。社会革

命的目标当然是要推翻专制腐败政权，还人民应

有的权利与自由，但这里有两个重要前提缺一不

可。一是革命者或掌握暴力工具的领袖们是否真

正顺应了民意，还人民真正的权利，倘若类似于中

国封建社会中的改朝换代，实质上便是利用人民

对旧统治的愤懑情绪来完成新吸血鬼代替旧吸血

鬼的魔鬼战争。二是国民的政治素养状况，作为

政治实践的主观条件，其水准高低直接决定了该

国家的政治制度的选择。所以，黑氏这里最担忧

的还不是国家权力是否分立，而是“每一种权力似

乎应该抽象而自为地存在着”，像法国大革命时，
“时而立法权吞噬了所谓行政权，时而行政权吞噬

了立法权”，结果，贪婪主宰了每一个人，“国家成

为每一个人的战利品，而它的力量也只在于少数

公民的权力 和 一 切 人 的 恣 情 放 荡。”［３］２８６－２８９当 然，
仅仅从道 德 角 度 还 不 能 切 实 保 障 公 民 自 由 的 实

现，因 为 作 为 社 会 的 人，不 管 是 情 操 高 尚 的 统 治

者，还是素养不错的平头百姓，都会有先天人性中

恶的成分存在，或因各种无法摆脱的社会因素之

引诱，或客观上的某种被迫性，致使其在行为中定

会去牺牲公共利益而谋取一己私利。所以，他明

确指出：“在一个比较发达的社会状态中和在特殊

性的权力已经发展而成为自由的情况下，国家为

首者的德是不够的。所需要的是另一种形式，即

合乎理性的法律的形式而不是情绪的形式。”［３］２８９

强调国家政治制度的有机整体性，特别是主张内

容上的权力本身作为国家精神本体的统一性，并

将法律高置于一切权力之上作为约束所有社会成

员（包括君王本人）行动规范的最高形式，这一点

上黑 氏 当 然 没 有 错，但 他 这 里 又 的 的 确 确 错 了。
错就错在他将精神由异化到自我认知最终走向统

一的力量归结为精神的自我发展，满以为“精神只

有认识了自身以后才是现实的，……每一个民族

的国家制度总是取决于该民族的自我意识的性质

和形成；民族的自我意识包含着民族的主观自由，
因而也包含着国家制度的现实性”。［３］２９１要么这只

是一厢情愿的自我麻醉，要么就是痴人说梦式的

乌托邦幻想。殊不知，国家政治制度大厦建构的

基地是财产问题，权力运作包括权力争夺布景后

的原动力不是别的，而恰恰是利益关系，特别是广

大无产阶级若不依靠现实性的革命实践是无法真

正使自 己 的 正 当 权 利 得 以 实 现 的。也 正 因 为 如

此，马克思敏感到历史真实发生的往往是“自我意

识的性质和 形 成”与“国 家 制 度 之 间 相 互 矛 盾 着

的，相反，从中得出的只会是要求这样一种国家制

度：它本身具有与意识同步发展、与现实的人同步

发展的规定和原则。而这只有在‘人’成为国家制

度的原 则 时 才 有 可 能。黑 格 尔 这 里 成 了 诡 辩 论

者”。［２］２７就 是 说，作 为 民 族 精 神 本 体 的 国 家 制 度

最终必须落脚到作为国家公民的每个人的愿望、
意识、需求等具体权利的保障上，脱离了人的民族

精神实质是虚幻的空无，抑或以民族精神为幌子，
实际地绑架了人的正当权利而使少数统治者谋求

的自身利益获得了法理上的正当性。可再进一步

追问：这里的“人”又是什么呢？此时的马克思并

未在历史与现实统一的基础上做出具体的说明，
而是在下面讨论“王权”时敏感到了这里的“人”其
实并非“裸人”。

二“王权即任意”

诚如马克思在两个月后所写的《〈黑格尔法哲

学批判〉导言》中说明的那样，对黑氏法哲学的批

判“既是对现代国家和对同它相联系的现实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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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性分析，又是对迄今为止的德国政治意识和法

意识的整个 形 式 的 坚 决 否 定。”［２］２０６－２０７因 此，要 推

翻德国的旧制度，首先得揭露出为其辩护的黑格

尔法哲学的内在悖结，而有关黑氏对王权问题的

认知，恰恰是马克思最为不满与愤慨的方面。在

黑氏的语境中，除了将国家主权的有机整体性置

换成王权的整体统一性外，他还进一步对王权的

这种统一性特征做了具体描画与解释：“王权本身

包含着整体的所有三个环节：国家制度和法律的

普遍性，作为特殊对普遍的关系的咨议，作为自我

规定的最后决断的环节，……这种绝对的自我规

定构成王权本身的特殊原则。”［３］２９２其实黑氏这里

很机智，当然也很无奈。作为官方哲学家，他首先

要为普鲁士现存的政治制度，特别是为王权的合

法性存在寻求辩护，另一方面，在其内心深处又对

欧洲启蒙思想家所主张的自由、平等理念存有着

某种本能性的向往，从而使他在论证王权及其存

在的合理性方面陷入了多重矛盾的泥潭。矛盾意

味着对立，对立的过程便是异化，而政治生活中的

矛盾对立 过 程 恰 恰 是 政 治 权 力 异 化 的 表 现 与 反

映。马克思也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并借助古典自

由主义理论武器加以诘难与延伸，以彰明黑氏法

哲学的可证伪性。纵观马克思这里的批判逻辑，
我们以为主要是通过三重矛盾的揭示来凸现王权

存在的非法性的。
一是形式与内容的矛盾。从 抽 象 形 式 上 说，

将王权视为国家主权的象征，凸现其不可分割性

与至上 性，这 当 然 没 有 错，就 像 有 机 生 命 体 那

样，生命存在于每个细胞中，但脱离了生命整体

的细胞就成了死物。同样，在一个国家中，一切

等级阶层、权力部门、行业公会虽然可 以 分 权，
但其秉持的伦理性精神价值取向不可以与国家机

体相分离，否则国家的政治意义就会丧失。但另

一方面，从实际内容来看，王权总是有王权的具

体掌握者，而现实具体的有血有肉的王权掌握者

又决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先知先觉者。作为国王除

了他的诸多自然属性外，其个人意志在支配行为

时无疑起着重要作用，而现实中的个人意志的最

显著特征便是任意，因为个人意志总会因时因景

因事因情而发生改变，所以马克思说，“就 ‘最

后决断或绝对的自我规定’这一环节脱离了内容

的 ‘普遍性’和协商的特殊性而言，它是现实的

意志，即任意。或 者 说， ‘任 意 是 王 权’，或 者

‘王权是任意’。”［２］２８而 作 为 “任 意”的 个 人 意 志

在其行使权力时究竟有多少公意成分与理性内容

就值得怀疑了，甚至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那些不

顾整体的伦理精神而为一已私利所左右的情形也

屡见不鲜。不仅如此，黑氏把行使国家权力的个

人特质抽象化为孤立纯粹的人格，以说明王权的

至上性与纯洁性，这显然也是荒谬的。因为 “他
忘记了特殊的个体性是人的个体性，国家的各种

职能 和 活 动 是 人 的 职 能；他 忘 记 了 ‘特 殊 的 人

格’的本质还是它的胡子、它的血液、它的抽象

的肉体，而是它的社会特质，而国家的职能等等

只 不 过 是 人 的 社 会 特 质 的 存 在 方 式 和 活 动 方

式。”① 这正是 问 题 的 实 质 所 在！黑 氏 虽 然 一 再

强调君主 的 行 为 不 能 超 越 于 法 律 之 上 而 无 法 无

天，同时又不时地肯定其整体性而置于其他国家

权力之上 （这也是其 机 敏 之 处），但 事 实 上 这 一

理想状况无论在国家危难和战争时，或和平状态

下都是无法实现的。因为 “主权即国家的理想主

义只 是 作 为 内 在 的 必 然 性 即 作 为 观 念 而 存

在”［２］３０着的，就像一个人不能没有理想而活着，
但他决不可能只是活在理想之中。同理，政治生

活需要价值理想与伦理精神，但政治生活的实际

往往不可能完全依据这种理想态的方式运行。问

题的关键在于个人总是具体的个人，国家权力运

行总是在具体的政治运作实践中加以表现出来，
国家权力 （包括王权）的合法性也只有通过政治

实践的结果状况即社会的正义性才能加以甄别。
二是主体与客体的矛盾。黑格尔把本应属于

国家主体的人民性神秘地置换成对象化的谓语，
“没有把普遍东西看作现实有限物的即存在的东

西的、被规定的东西的现实本质，或者说，他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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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往学界将这段话视为马克思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经典语录，但我们以为这只是通向未来宏观历史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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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批判〉导言》时他依旧在强调 “人是人的本质”这一人本主义的唯心论命题；其次，马克思这里的重心在

于强调政治学意义上的权力运作过程中的主客体关系的颠倒，而非哲学意义上的物质与存在关系的颠倒。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９页。



把现实的存在物看作无限物的真正主体，这正是

二元论。”［２］３２就 是 说，国 家 政 治 生 活 虽 然 需 要 有

理想主义的价值取向，需要遵循相应的伦理规范，
但这种理想性与伦理性的实体（主体）是公民的现

实的自我意识，它作为国家的灵魂才是国家政治

生活的真正主语。然而黑氏一方面强调主权的整

体性与国 家 理 想 主 义 是 观 念 对 各 部 分 的 现 实 规

定，但另一方面却将这种整体统一性以王权的形

式加以固化为个人意志的最后决断，人民及其权

利反而成了被统治被恩赐的对象（谓语），国家公

民是立法者，但决定公民权利及其表现出其现实

意志的却不是公民自己而是君主。因而黑氏的逻

辑结论必然是：“君主是国家中个人意志的、无根

据的自我 规 定 的 环 节，是 任 意 的 环 节。”［２］３４这 显

然是荒谬的，因为依据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国家

是人民主权的代表与象征，王权只是人民主权的

派生物而不是相反。由此，“民主制是君主制的真

理，君主制却不是民主制的真理……民主制是国

家制度的类，君主制则只是国家制度的种，并且是

坏的 种。”［２］３９为 什 么 呢？ 因 为 一 个 正 义 的 国 家

（或好的政府），其主权在于人民，所以国家制度构

建的伦理精神就必须充分体现这种人民性。落实

到某一具体的政治国家，其社会正义与否的标准

恰恰就体现在国家制度上。历史上，古代奴隶制、
中世纪分封制都不是主权在民的实现，只有到了

现代民主制的出现才是人民主权的现实化体现。
诚然，究竟选择何种国家制度并非任意，往往要取

决于该国家的政治态势、经济状况、历史传统、风

俗习惯乃至民族性格等客观条件，同时还取决于

该国的国民对政治制度和自身权利的认知与欲求

程度等主观条件，但无论是选择共和制还是选择

立宪制，关键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因为国家

制度本身的规定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其基础与归

属都是人民的，国家制度本质上是人民的作品，客
体性的法律制度、政府机构等是主体性的人民的

特定内容而不是相反。“在民主制中，不是人为法

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２］４０所以，马克

思的结论是“现代国家同这些在人民和国家之间

存在着实体性统一的国家的区别，不在于国家制

度的各个不同环节发展到特殊现实性———像黑格

尔所愿望的那样，而在于国家制度本身发展到同

现实的人民生活并行不悖的现实性，在于政治国

家成了国家其他一切方面的制度。”［２］４３

第三，必然与偶然的矛盾。黑 氏 在 谈 到 君 主

个人时曾有言，“君主作为这样一个从其他一切内

容中抽象出来的个人，天生就注定是君主尊严的

化身，而这个个人就注定为君主，是通过直接的自

然的方式，是由于肉体的出生。”［３］３０１同时，他在谈

到君主行使最终决定权的重要性时又断言：“国家

的真正的统一只有靠自己这种内在的和外在的直

接性才不至降入特殊性的领域，降入特殊的任性、
目的、观点的领域，才能避免御座周围的派系倾轧

和国家权力的削弱与破坏。”［３］３０３这是马克思最为

愤怒的方面！依据黑氏的逻辑，既然王权存在的

合法性是一种必然（国家主权的整体性之故），可

是对王权的行使者来说却要诉诸于两种偶然性：
自 然 的 偶 然 性 即 出 生 和 意 志 的 偶 然 性 即 任 意。
“于是，偶然性就成了国家的现实的统一。”［２］４６就

出生而言，血统的高贵、君主的尊严、国王的权力

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它不是来自后天的社会因素，
而是取决于精子与卵子的偶然结合。“出生像决

定牲畜的特质一样决定君主的特质。”［２］４４我们以

为，马克思这里的批判具有双重意义：一是自然的

偶然性表明了王权存在的非法性与荒谬性；二是

对于那些奴性十足的人们来说，这种把自己的前

途与命运建立在乞求所谓高贵基因的偶然对接之

上的心态是何等的悲哀！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

是不错，不同血统与家族背景出生的人可能会造

成人的生而不平等也不错，但这些都不能构成其

未来权倾朝野、富可敌国的手段与根据，而一个非

正义的社会之所以会出现阶层两分、差异天壤，很
大程度上恰恰源自这种自然的偶然性。其次，就

意志的偶然性而言，黑氏虽然敏感到了政治权力

现实运作中实存的争权夺利、派系对峙现象，但他

乞怜于“不为任性所推动的”君王个人的伟大之处

就能力挽狂澜、扭转乾坤这无疑是不切实际的幻

想。权力需要分流，更需要制衡与监督，但切不可

忘却权力的来源是人民而不是君主，所以，最终能

起这种统一作用的只能是人民（必然），而不是依

靠出身高贵抑或后天品行端正、能力非凡的君主

（偶然）。任何一个正义的社会，人民倘若不依靠

政治权力运作的制度性规范，其基本权利的保障

是不难想象的。也正因为此，马克思说：“王权就

不应由出生设定，而应由其他环节设定”；它不是

世袭的，而是流动的。“王权是一种国家规定，这

种规定是按其他环节的内在制度轮流指派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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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公民的。在理性的机体中，不可能头是铁的，
而身体却是肉的。各个部分为了保存自身必须同

出一源，必须具有同样的血和肉。”［２］４８－４９

三、行政权是“国家形式主义”

粗看起来，除了依旧沿袭行政权不过 是 国 家

整体主权（王权）的派生这一理念外，黑氏有关行

政权的述说似乎没有什么新意，多数系行政权施

行过程的经验描述，而马克思这里的批判相对于

王权的批判来说，无论在幅篇分量或是在激烈程

度上都稍有逊色。但我们认为，对照现代政治学

的内容，至少有两点思想的闪光可圈可点：一是包

括个人、家庭在内的市民社会的私人利益与国家

形式的公共利益的矛盾问题。二是官僚政治及其

实践过程的法理性依据的合理性问题。
黑格尔说，“执行和实施国王的决定，一 般 说

来就是贯彻和维护已经决定了的东西，即现行的

法律、制度和公共设施等等”，这便是行政权的一

般规定，亦即王权的派生物，或王权外显的实践权

力，当然也是国家整体利益保障、维护与实现的直

接环节。但另一方面，“在市民社会的范围以内和

在国家本身的自在自为的普遍物之外的特殊公共

利益是由自治团体、其他职业与等级的同业公会

及其首脑、代表、主管人等等管理的”，这就必然在

具体行政过程中出现国家的普遍公共利益与行业

的特殊的公共利益的冲突。不仅如此，“市民社会

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
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

突的舞台，并且是它们二者共同跟国家的最高观

点和制度冲突的舞台。”因此，如何来协调与解决

这种冲突，或者更准确地说，用什么方式与手段使

得这两种对立的利益各自都得以实现并趋向于最

大化，这不仅是古今中外政治哲学的理论难题，也
是公共行政的实践难题。黑格尔的解题方案是依

靠市民的爱国心，就能使他们懂得国家的整体公

共利益实际上和市民社会的私人利益是一致的。
“他们知道国家是他们自己的实体，因为国家维护

他们的 特 殊 领 域———它 们 的 合 法 性、威 信 和 福

利。”［３］３０８－３０９行业公会 有 行 业 公 会 精 神，国 家 有 国

家精神，但前者是特殊，后者是普遍，特殊包含在

普遍之中，普遍则体现并规范着特殊，二者相依相

随，指向一致。其次，通过对政府成员和国家官吏

的“伦理教育”，使“大公无私、奉公守法及温和敦

厚成为一种习惯”，［３］３１４从而在行政实践时能让两

种利益保持高度统一。这显然是一种天真幼稚的

幻想！姑且不论人自然禀赋中的自私成份是无法

根除的利益争斗之源，以及公共资源的稀缺性与

人的欲望无限性之矛盾的永恒性，即使是在“人人

皆上帝”的理想社会中，各种形式的利益矛盾依旧

无法消除。历史上无论何种社会形态中，社会变

革与制度变迁的动力恰恰是利益矛盾冲突背景中

人类解决这种矛盾冲突方式的必然选择。特定社

会背景下，个人家庭也好，阶级阶层也好，党派团

体也罢，其社会关系链条构成的背后正是各种形

式的利益关系，一个社会中没有特殊群体的天然

存在，只有因共同利益后天性地或结成或调整或

重组的利益链式的群体。同时，精神的塑造和伦

理的倡导尽管必要，但物质问题终究要靠物质手

段来解决，硬性的利益矛盾需要硬性的制度机制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因此，马 克 思 这 里 的 批 判 也 主 要 集 中 于 此。

一方面他对黑格尔将行政权视作王权的派生与体

现表示出极端不满，另一方面又分析了市民社会

与国家相分离着的理论尴尬：“黑格尔把普遍的东

西本身变成一种独立的东西后，就把经同经验的

存在直接混淆起来，并立即非批判地把有限的东

西当作观 念 的 表 现。”［２］５５就 是 说，从 经 验 事 实 上

讲，现代国家只是一种后天的观念性存在，社会原

本就是各种利益群体织成的关系网络，而非先有

国家，后有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不是国家的物质性

表现 样 态，也 非 国 家 整 体 精 神 的 集 合，离 开 了 个

人、家庭、市民社会、行业工会等社会成员之实体

性存在，整体的国家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

面，终将是一种空无。从政治哲学上讲，黑格尔以

市民社会、同业工会与国家相分离，以特殊的私人

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相分离为基点，来说明官僚

政治存在的基础，却不知道官僚政治本身恰恰是

另一种形式的“同业公会”，因为任何层级的政府

都会有自身的特殊利益，而当政府在考虑自身利

益的时候，所谓以维护公共利益或市民社会利益

的职能指向就成了一种虚构，从而官僚政治就成

了“市民社会的‘国家形式主义’。既然这种‘国家

形式主义’把自身建成为一种现实力量，并使自身

成为自己的物质内容，那就显而易见，‘官僚政治’
是各种实际的幻想的网状织物，或者说，它是‘国

家的幻想’；官僚政治精神是一种纯粹的耶酥会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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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神学精神。官僚是国家耶酥会教士和国家神

学家。官僚政治是僧侣共和国。”［２］５０－６０我们说，马

克思这里的确顶到了黑格尔法哲学的软肋，揭示

了黑氏有关行政权认知的矛盾悖结以及官僚政治

行政实践中的种种虚假面具。但另一方面值得说

明的是，马克思还没有击中黑氏所竭力维护的普

鲁士旧制度乃至整个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要

害。国家的实质其实就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阶级

的对立虽然形式上表现为彼此利益的矛盾，但其

根源却在于奠基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政治制度（即

便是民主制）中必然存在着一种无法调和的矛盾，
即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这是黑格尔的发明，也
是他高于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而力主国家主义

的深刻之处），而这种分离又必然地反映了人的生

活的二重化，即作为同一个个人，他既是国家之一

员（公民），又是市民社会之成员（私民）。作为处

于彼岸国家的官僚组织中的公民，理应要为维护

公共利益而奋斗，但作为处于此岸市民社会中的

私民，又必然会为自己的利益而搏杀。人的这种

二重化在实际的经济或政治生活实践中，多数会

裂变为公 共 利 益 的 不 断 消 解 而 私 人 利 益 不 断 强

化，使得以人民利益为旗号的公共利益最终成了

一种理论抽象，一种虚幻的存在，甚至会沦为少数

野心家以此为幌子欺骗民众、愚弄百姓的工具，这
正是高喊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现代资本主义民

主制实存的更为深层的矛盾。
其次，就官僚政治的实践过程而言，黑氏虽然

正确地指出了“行政事务带有客观的性质”，而且

强调“个人之担任公职，并不由本身的自然人格和

出生来决定”，而是依靠他本身的知识与能力，当

然也包括其 态 度、教 养、责 任 心 等 因 素。［３］３１１但 另

一方面他又认为，公职人员的知识、能力等客观因

素都要付诸于等级制才能显示出其行政实效。这

样一来，等级制与责任心便成了维系行政机关有

效运行的必备要件。这里的等级制当然不是分工

意义或韦伯科层制层面上说的，而是主张通过行

政机关等级的层层上移，以确保王权的绝对至上

与国家的整体统一。众所周知，有等级划分就有

集权专制，有等级差别就会有威权贵民，有等级存

在就会有公民正当权利的被驳夺，由此也就会有

因“位置”的不同而最终导致利益获取上的殊异与

差距。古今中西，概莫能外！所以马克思 说，“官

僚政治的普遍精神是秘密，是奥秘；保守这种秘密

在官僚政治内部靠等级制，……因此，权威是它的

知识原则，而神化权威则是它的信念。”另一方面

对于官员个人而言，作为市民社会中的一员，他为

官行政首先是出于私人目的（职业化诉求），正是

这种私人利益的魔力和等级制的使然，国家目的

最终会蜕变为官员个人“追逐高位，谋求发迹。首

先，这个官僚把现实的生活看作物质的生活，因为

这种生活 的 精 神 在 官 僚 政 治 中 自 有 其 独 立 的 存

在。因此，官 僚 政 治 必 须 使 生 活 尽 可 能 物 质 化。
其次，这种现实生活，对官僚本身来说，……它的

目的在于它之外，它的存在只是办事机构的存在。
国家已经只是作为由从属关系和消极服从联系起

来的各种固定的官僚势力而存在。”
联系到本文此前说到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

离，很显然马克思这里已经敏锐且深刻感悟到，欲
铲除“官僚政治，只有普遍利益在实际上而不是像

在黑格尔那里仅仅在思想上、在抽象中成为特殊

利益，才有可能；而这又只有特殊利益在实际上成

为普遍利益 时 才 有 可 能。”［２］６０－６１就 原 则 与 方 向 而

言，这一点当然没有错，而且在紧接其后的对黑氏

有关立法权的认知所做的批判中，他又进一步强

调了这种国家主义的非法性。但另一方面，我们

必须清楚地知道，倘若只停留在政治哲学上的伦

理性批判，而不深入国民经济学去找出市民社会

实存的诸种经济利益链条，以及市民社会与国家

利益链条的真实关系与颠倒图景，进而寻找到变

革社会的可靠道路与途径，这依旧是空想社会主

义的逻辑。再联系到当今中国如火如荼的政治体

制改革，倘若盲目引进或组装他者模式，而不研究

现行体制 本 身 何 以 产 生 与 演 变 的 主 客 观 历 史 条

件，特别是找出现实中的政治体制运行中实存着

的诸多内在的矛盾悖结与真实成因，其改革结果

将不难想象。或许这也是我们今天重读马克思该

文本的中国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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